
 

南投縣     學年度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申請送件資料檢核表 

提報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在家教育 

送件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檢核 學校檢核 

通報網提報名冊(每校 1份) □ 

通報網學生基本資料（含鑑定史） □ 

鑑定安置申請表（在家教育） □ 

身障證明（手冊）/診斷報告/重大傷病證明影本 □ 

最近一次鑑定公文影本 □ 
有則檢附 

南投縣申請在家教育評估表 
（第一次申請請學校與家長討論後填寫） □ 

當學期及前一學期之出缺席紀錄 □ 

其他可說明無法到校就讀之佐證資料 □ 

鑑定安置結果頁(雙面列印) □ 

 
 
 

 

 

 

 

 
[註]請務必將本表置於送件資料最上面，檢具之資料請以 A4 尺寸印製，並按上列項目依序放置，有檢附者於□

打勾。 
 

學校承辦人  提報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收件人員核章 

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分機      

 

113.07 修訂 


